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中信建投”）作为拓

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维信息”、“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拓维信

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00号）核准，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7,250,800 股，发行价格为 6.2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15,899,976.00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9,051,197.9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06,848,778.0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9月10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并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致同验字[2021]第110C000630号《拓

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66,889.61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3,795.27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29,096.83万元，其中募集资金23,795.27万元，

扣除手续费后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收入净额为5,301.55万元。各募投项目使用情况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1 行业智慧云解决方案研发项目 37,862.44 22,772.16

2 基石研究院建设项目 6,900.00 1,232.97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3 销售及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3,310.81 3,140.71

4 补充流动资金 26,962.44 27,014.36

5 基于鸿蒙的行业发行版研发项目 16,000.00 12,729.41

合计 91,035.69 66,889.61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情况及实施进度，公司经审慎研究后，决定调整部分募

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

调整后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

1
行业智慧云解决方案研发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7年 12月 31 日

2 基石研究院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7年 12月 31 日

3 销售及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 日

4
基于鸿蒙的行业发行版研

发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 日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受社会经济、宏观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司行业智慧云解决方案研发项

目、基石研究院建设项目、销售及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和基于鸿蒙的行业发行版研

发项目在设备采购、人员投入等各方面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约，预计无法在原

计划的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原因主要为AI技术的变革型突破将影响

整个信息产业，公司将战略调整为“AI×鸿蒙”，并将研发重点侧重在AI方向。

由于AI行业应用刚刚兴起，公司采用谨慎原则、小步快跑方式，减缓募投项目的

实施。同时公司采用了现有资源利用以及云资源租赁方式，减缓了自建算力中心

项目的节奏。

为继续推进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公司结合实际

情况，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周期，经审慎判断，拟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

（三）分期投资计划及后续保障措施

公司在综合考虑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状况及募投项目的当前实施进展后，经



审慎研究，决定将“行业智慧云解决方案研发项目”“基石研究院建设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12月31日，“销售及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基于鸿蒙的行业发行版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6年12

月31日，将根据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投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建设进度，优

化资源配置，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四、重新论证部分募投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6.3.9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

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基石研究院建设

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本项目不对外销售产品，即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

推动时代向前飞速发展，重塑各行各业的业务模式、竞争态势和发展趋势，尤其

近年来AI技术快速的发展、大模型的研发与应用成熟也进一步加速了行业格局重

塑。传统信息化建设模式以满足用户功能需求为目标，进行单个应用系统开发集

成，项目式碎片化开发和集成难以形成共性技术积累和成果沉淀，同时新一代核

心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对公司相关研发技术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公司的研发人员、设备、技术配置尚能满足现阶段应用开发需求，但

是随着新技术应用和国产信创产业加速落地，仅靠公司现有的研发人员、研发场

地和研发设备已无法保证公司未来一些具备市场潜力的技术产品研发项目的顺

利实施。

公司通过基石研究院的建设，将搭建底层共性技术研发测试环境，面向AI

等新技术和国产IT架构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攻关，形成统一的行业应用开发平

台，加速底层技术实现统一构件和平台化，满足即插即用、即用即取的应用开发

需求，实现对公司各业务条线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的统一基础支撑，不断满足产

品及系统交付符合新技术趋势和客户新应用需求。同时，公司基石研究院的建设

也能够帮助公司紧跟产业技术前沿、完善研发条件与环境，吸引并积累多背景、



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扩大研发团队规模，造就一批技术创新带头人，加强与国

内高等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从而开拓公司对产业发展前瞻性的研究视野。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公司长期注重技术研发的投入和能力建设，以全面响应客户需求为研发导向，

打造了灵活完备的研发体系，研发团队组织架构明确，功能清晰，有助于提升公

司研发与创新的效率，经过多年实践积累沉淀了一系列成功的研发经验与技术能

力，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了组织、人员和技术的保障。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我国一项长期国策，科技创新、数字中国等国家战

略也在不断加速落地，信息技术产业迎来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公司基于“AI

×鸿蒙”深耕行业数字化领域，长期布局的相关行业，如教育、交通、信息通信、

工业制造等领域也正迎来政策扶持鼓励的发展期，本项目实施具备良好的政策环

境。

公司是华为“云+鲲鹏/昇腾/海思+开源鸿蒙+行业大模型”全方位战略合作

伙伴，华为推出涵盖底层芯片、服务器、数据库、操作系统、办公软件、云服务

的可靠国产IT底层解决方案，已成为IT国产化的先锋，公司与华为的全面合作并

基于“AI×鸿蒙”技术底座在多个重点行业开展了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成功实践，

形成了系列自有差异化产品矩阵，这将为公司未来进一步协同整合研发资源，打

造标准化、产品化、统一的行业应用平台以及做实基石研究院项目提供良好基础

与支撑。

五、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

目建设进度的调整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将继续加强项目建设

进度的监督与管理，推动项目按照新的计划顺利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是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并经审慎研究决定，

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尽管公司已经对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但该论证是基于目前的技术发展

水平、国家产业政策、国内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情况等条件所作出的，如果发

生项目延期实施、市场环境突变或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况，募投项目的实际运营情

况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状态，可能对项目的预期效益带来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公司

的经营业绩。

2、技术迭代及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募投项目涉及云计算、大数据、AI、边缘计算等技术。在软件及技术服

务行业中上述技术及产品迭代速度较快，对于本行业从业企业而言，能否精准、

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将影响企业技术及产品的研发进程。若未来公

司对市场需求或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产生偏差，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新产品研发进

程缓慢，甚至研发失败等风险，从而造成公司产品不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情形，

影响公司经营状况。

“基石研究院建设项目”截至2025年9月30日，募集资金投入1,232.97万元，

投入进度为17.87%，项目建设进度缓慢。保荐人已提示企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加快项目建设，保证募投项目按照计划实施。

六、相关审核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的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质内容，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保荐人对公司本次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 栋 赵 亮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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